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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制度----关于实行一项可以有效保障司法公正的诉讼制度的

建议 作为社会主义的法律职业者，我们一心追求法律的正确

实施，坚持把实现全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

。正是这样的信念和追求，促使我们不停地思考如何从制度

创新上杜绝司法腐败，保障司法公正。我认为，导致目前司

法腐败和司法不公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机制

，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扩大和强化诉讼民主，通过当事

人行使诉讼民主权利实现对法官的外部监督。 无条件回避可

以强化对法官的监督 回避制度是我国民事、行政和刑事诉讼

共同确立的一项基本制度，目的是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防止司法不公。但是，现行回避制度也存在着明显的问题，

其中最突出的是将法官是否值得信任这样一个判断性问题变

成了当事人的一种举证义务，要求当事人必须有证据证明法

官与一方当事人存在某些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有可

能影响对案件公正审理的，才能提出回避申请。由于当事人

几乎不可能提供有关系就一定不公正的证据，所以，多年来

当事人申请法官回避的极少，而申请被法院接受决定法官回

避的则更是少之又少，但司法不公的问题却越来越被关注 经

过长时间的思考和多方面的论证，我认为，如果能够通过立

法赋予诉讼当事人申请法官无条件回避的权利，将可以有效

地遏制目前存在的司法腐败问题，保障司法公正，并可以为

法官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注入不竭动力，使法官队伍的整体面



貌和形象得以彻底改善，重新赢得社会的信任和尊重。 所谓

无条件回避，就是在诉讼程序的每一个审级内，民事和行政

诉讼的任何一方当事人以及刑事诉讼的被告人，在被依法告

知合议庭组成法官的一定期限内，都有一次申请任何一位法

官回避且无需说明任何理由的权利，只要当事人提出这种申

请，被申请的法官就应当回避。一方当事人或者刑事案件被

告人人数众多的，按照多数人提出的申请回避，申请不同法

官回避的人数相等的，由法院在被申请回避的法官中随机确

定一名法官回避。 诉讼活动是一种极其特别的社会活动，由

于其结果直接决定自己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直接涉及自

身的荣辱情感，因此，当事人对诉讼活动的关注远远超过其

他社会活动。在诉讼中，当事人的最大愿望就是由公正和有

能力的法官来审理自己的案子，最大的担心就是怕案件落在

不公正或者能力差的法官手里。当事人的这种心理期望和正

当要求为实行无条件回避制度，实现对法官的有效监督提供

了切实可行的独特条件。 实行无条件回避制度，实质上就是

使法官在每个具体案件中的表现不再局限于单个案件之中，

而是使其具有了实实在在的社会影响和社会意义，从而使法

官时刻面对无形的社会评价，处于无形的社会监督之中。因

为，在实行无条件回避制度的情形下，一方面，自诉讼当事

人被依法告知合议庭组成法官时起，势必认真了解和观察每

一位法官的人品和水平，如果了解、观察的结果使他们确信

某位法官在人品或者能力方面有问题，他们就会行使自己的

权利，申请这位法官回避。另一方面，当法官面对的是当事

人拥有申请自己无条件回避的权利，并且是否行使这一权利

取决于当事人对自己以往表现的了解和现实表现的观察时，



就会意识到自己在每个案件中所表现出的品格和能力都将因

当事人的口口相传具有了真正的社会影响。这将从根本上使

他们不能不时刻注意自己的社会形象，不能不公平地对待任

何一方当事人，不能不尽最大努力把每个案件都处理有根有

据，经得起任何检验。 诉讼活动需要无条件回避制度 一、遏

制司法腐败 现在，有些法官之所以敢于腐败，是因为他们知

道给好处的一方当事人不会举报，而对方当事人即便有一百

个理由怀疑，但由于没有证据也无法举报。如果实行无条件

回避制度，一方面，法官将不敢接受任何一方当事人的贿赂

和任何人的说情，因为接受贿赂和说情就意味着无法公正处

理案件，而任何不公正都会导致自己在本案和以后的案件中

被无情地申请回避。另一方面，一旦当事人拥有了申请法官

无条件回避的权利，那么，当事人也好，代理律师也好，就

不会再去千方百计的贿赂法官，如果不相信哪位法官，或者

哪位法官口碑很差，直接申请他回避就是了，不必再低三下

四的求人。况且，当事人和代理律师也知道，在实行无条件

回避制度的情况下，法官也不敢再接受贿赂和说情，因此，

找也没用。 二、激发合议庭每位法官的责任心 长期以来，法

律规定的审判合议制并未真正发挥作用，特别是在基层法院

和中级法院，绝大多数案件实际上都是主审法官一个人在办

，合议庭其他法官并不十分用心。如果实行无条件回避制度

，当事人有申请合议庭任何一位法官回避的权利，那么，其

他法官将意识到当事人的注意力决不会仅仅放在主审法官一

个人身上，合议庭所有法官都将成为当事人了解的对象，并

且，自己参与审理的任何个案的处理结果，都会对自己的社

会形象产生直接影响，因此，只要是自己在判决书、裁定书



上署名的案件，都会像自己主办的案件一样认真负责。而当

合议庭每一位法官都能够认真负责地参与审理时，案件处理

的公正性必将得到更大的保证。 三、减少对案件的不正当干

预 现在，由于法院实际上实行的是行政管理体制，因此，相

当一部分法官在案件的处理上往往以庭长、院长的意见为准

，而不管这种意见正确与否，这种情况是不符合审判活动客

观规律的。如果实行无条件回避制度，一方面，由于只有合

议庭的法官在判决书、裁定书上署名，合议庭法官基于案件

处理的社会影响只能由自己承担的考虑，当庭长、院长就案

件处理提出意见时，他们只会接受那些他们认为正确的意见

，而对于不符合案件事实、不正确的意见，他们必然会予以

抵制。另一方面，在合议庭所有法官都能认真负责地审理案

件的情况下，庭长、院长也就没有必要在具体案件的审理上

管得那么多、那么细了。 四、促使法官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

水平 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即使有些法官在主观上是公正的

，但是，判决结果出来后却仍然引起了当事人的怀疑和不满

，有时甚至是双方当事人的怀疑和不满。主观愿望与客观效

果之间之所以会发生这么大的差距，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判决书过于简单、笼统，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或者抗辩支

持或者不支持的理由、依据都说不清，缺乏细致的论述和充

分的说理。 如果实行无条件回避制度，法官为了尽量不使任

何一方当事人产生误解，一定会在判决书上下足功夫，把各

方当事人的诉求及其证据，把合议庭支持或者不支持的理由

、依据等等，尽力论述清楚，力争使当事人和代理律师心服

口服。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坚持不懈地学习法律知识和各

类相关知识，努力掌握审判活动规律，全面提高自己的综合



水平之外，别无他途。 五、彻底改变衙门作风 在一部分法官

身上，有意无意地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封建特权思想，衙门作

风很重，这种作风已经引起社会的普遍不满。如果实行无条

件回避制度，绝大多数法官特别是以往在这方面做得不好的

法官，一定会在对待当事人的态度上发生根本的转变，他们

将努力在当事人心目中树立起自己的良好形象，相信没有哪

一位法官会置自己的社会形象于不顾，再在当事人面前摆架

子，耍态度。 实行无条件回避制度，将促使法官调动起自身

的一切积极因素，从而公正和尽可能有说服力地处理好每一

起案件，把这一制度与法院内部对法官的考核制度有机的结

合起来，必然使那些正在或者期望利用审判权力谋取私利的

法官，使那些无所用心、不思进取的法官，甚至使那些品质

虽好，但能力很差的法官，要么知难而退，自动离开法官队

伍，要么从头做起，努力从各方面适应这种全新的制度。相

信不需要经过太长时间，法官队伍就会成为全社会最公正、

最廉洁、最有权威，从而使党和人民充分信赖的一支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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